
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

一、申請時間：欲申請延後公開者，應於申請學位考試時提出。 

(一)請務必在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內確認並勾選申請「論文延後公開」。 

(二)完成學位考試申請後，在系統下載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」，連同相

關證明文件，於考試當日交由考試委員審核。 

二、申請條件：請於學位考試時由全體考試委員審核確認論文是否涉及機密、

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。 

(一)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 

(二)專利事項：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。 

三、申請延後公開者，須辦理下列事項： 

(一)考試委員簽章：請於學位考試當天，經全體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後於

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」簽章。 

(二)繳交延後公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： 

1.本校圖書館：繳交「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」及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.教務處註冊組：繳交國家圖書館之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」及相關

證明文件。 

※「電子全文不同意公開傳輸」≠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」 

 


